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62 号

史文欢、沈健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鼓楼区盐仓桥东街 32 号一单元 102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多伦路 9000 号

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63 号

汪益萱、周晓宇、周凡童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鼓楼区西瓜圃桥 19 号 402 室 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三牌楼大街 9000 号 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64 号

王幸福、王正义、王隆盛、丁秀英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鼓楼区场门口2号8幢 501室迁移至社

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65 号

陈正明、陈林峰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 28 号一单元 304 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郑和中路 9000 号

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77 号

李煜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九村西巷1幢307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南化九村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78 号

李永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新华路 129 号 1107 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新华五村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79 号

梁长华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新华三村1幢106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新华三村 1 幢

106 室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0〕44 号

王一飞、倪小玉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108号305室 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大纱帽巷9000号 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0〕45 号

付聃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6号51幢306室 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0〕46 号

李璞伸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鸡鸣山庄35号304室 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台城花园9000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0〕47 号

顾彦、倪敏萱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丹凤新寓13幢501室 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0〕48 号

袁超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华飞路8号北苑之星花园15幢

五单元110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北

苑二村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0〕49 号

孙学淦、孙明智、孙梦祺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沙塘园17号1幢101室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大纱帽巷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25 号

毕全彬、毕文硕、毕雅雯、王丹、王强光、刘风云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四村 12 幢 407 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三村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26 号

顾东升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雨花台区春园路31号 8幢一单元1002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江泉路 9000 号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27 号

孙婉恪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雨花台区春江新城天隆坊4幢四单元707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江泉路 9000 号

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28 号

张超、李福莲、张晨宇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雨花台区春江新城牛首坊 10 幢一单元 402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春江新城正和

坊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第 29 号

刘晨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雨花台区龙西路318号 4幢一单元409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春江新城正和坊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六公迁通字〔2020〕5 号

章庆方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的户口从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白果北路31号49幢三单

元505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

街道白果路9000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六合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0〕7 号

高素珍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的户口从 南京市秦淮区苜蓿园大街38号8幢604室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秦淮区苜军路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


